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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及收购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增资概述 

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江苏海阔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阔生物”）增

资 2.6 亿元，同时以自有资金 300 万元收购苏州久奥投资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久奥”）持有海阔生物的全部股权。上述事项全部完成后，海阔生

物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3亿元，公司将持有海阔生物 100%股权，苏州久奥不再持

有海阔生物的股权。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

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生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海阔生物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海阔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工业园中山路 6号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1 年 04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苗玉武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原料药【盐酸林可霉素、盐酸万古霉素（注射用）】}，

化工产品生产（盐酸万古霉素、替考拉宁、达托霉素、阿卡波糖）。 

海阔生物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9.30 2015.12.31 2014.12.31 



资产总额 32,283.90 37,770.48 34,858.68 

净资产 -15,567.24 -9,666.38 -5,031.52 

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3,913.14 6,562.64 93.17 

营业利润 -5,936.94 -4,766.41 -5,354.77 

净利润 -5,900.86 -4,634.36 -5,105.04 

经营生产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净额 
264.12 -645.87 -33,47.30 

注：2014 年度、2015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16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目前海阔生物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金（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400 85% 

苏州久奥投资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600 15% 

合计 4000 100% 

 增资实施完成后海阔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金（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400 98% 

苏州久奥投资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600 2% 

合计 30000 100% 

股权收购完成海阔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金（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100%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久奥投资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苏州市留园路 470 号  

注册资本：21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2 年 5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潘建杰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经营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仓储、房屋租赁服务，

物业管理，技术开发、转让、咨询，零售、批发：劳保用品、文化用品。 

苏州久奥系苏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公司收购苏州久奥持有海阔生物的 600 万股股权，交易对价为 300 万元

人民币，在双方协议签订后 15 日内一次性支付。 

2、苏州久奥保证其转让的海阔生物股权是其合法拥有的股权，享有完全的

处分权，并保证没有在上述股权上设置任何抵押、质押等担保，且免遭任何第三

人的追索。 

五、股权转让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定价参考海阔生物增资后的净资产，经双方协商后确定为

300 万元。 

六、本次增资及收购股权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对海阔生物增资主要是将公司对其委托贷款转化为对其投资，有利于缓

解其资金压力，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公司收购海阔生物少数股东股权是为满足

公司医药板块战略调整的需要。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 2016 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海阔生物少数股东股权是公司医药板块战略调整

一部分，交易价格充分考虑海阔生物的现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双方

协商确定，定价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

意上述收购事项。 

八、备查文件 

1、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收购少数股东股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